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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既遂形态
!

秦D蜻

"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#重庆 &"##&K$

摘D要!(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)并非本罪构成要件中的目的或结果$而是本罪的行为

方式# 本罪行为过程分为帮助方获取信息或者双方共谋*通风报信!提供便利"*(犯罪分

子)积极配合*犯罪分子采取行动$在此过程中有成立犯罪未遂.中止的可能性$行为的自然

属性具有过程性.时间持续性%本罪行为的社会属性系侵犯了特定的刑事诉讼活动$其社会危

害性不同于举动犯.危险犯# 因此本罪系行为犯中的过程犯$其既遂点是获得帮助的犯罪分子

积极配合并着手采取妨害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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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D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具体罪名的犯罪形

态!学界大多主张用构成要件既遂说来评断一个

犯罪行为是否既遂!该说对刑法中既遂点明确的

结果犯%危险犯%举动犯有指导意义!但对刑法中

既遂点不明确的某些行为犯如何理解却容易出现

争议$ 刑法法条对本罪只作了行为方式和处罚结

果的表述!没有明确规定本罪的既遂形态!司法实

践中由于理解不一致导致适用标准不一致!这直

接影响了对本罪的准确量刑$ 对此!笔者认为对

这类既遂点不明确的行为犯!在司法实践中应以

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为指导!综合考量行为的自然

属性和社会属性!最终确立其既遂点$ 本文将结

合实际案例来探讨如何确立本罪的既遂形态$

一%本罪的犯罪既遂形态争议

对于本罪的犯罪既遂形态的争议目前主要有

既遂结果说%既遂行为说%既遂着手说%既遂构成

要件说$

"一$既遂结果说

是否事实上致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作为区分

本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!否则便是未遂$

)#*其缺

陷在于将实际发生了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结果作

为本罪既遂标准!按照此学说司法机关耗费高额

的司法成本最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仍然不能认

定帮助犯既遂!显然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查处和

对本罪的惩处$ 对犯罪分子的查处除了在法律上

过了追诉时效和犯罪嫌疑人死亡无法追究外!事

实上永远存在追究的可能性!因此只有对犯罪分

子无法追究时才能追究本罪既遂责任在逻辑上自

相矛盾$

"二$既遂行为说

以行为人实施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%提供

便利的行为为构成既遂的标准!并不要求实际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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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了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结果$

)!*行为说缺陷在

于只是笼统地以实施一定的行为作为既遂标准!

却没有明确行为达到何种程度为既遂!由于缺乏

具体的标准!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$

"三$既遂着手说

本罪是举动犯!即行为人的通风报信% 提供

便利!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一经实施!犯

罪即告既遂!并认为由于行为人一着手实施本罪

行为!犯罪即成立既遂!所以本罪不存在未遂形

态$

)$*其缺陷在于!举动犯大致包括两种情况,一

是法律将预备性质的行为提升为实行行为的犯

罪$ 3刑法4将本属于预备阶段的&着手'行为上

升为该罪的实行行为是因为这些预备行为一旦着

手实施危害性很大!为了打击和防范犯罪发生才

规定这些犯罪为举动犯$ 如3刑法4第 #!" 条组

织%领导%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!第 !G& 条组织%领

导%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$ 二是教唆煽动性质

的犯罪构成!如第 !&G 条煽动民族仇恨%民族歧视

罪!第 !GM 条传授犯罪方法罪等$ 这些犯罪的实

行行为都是教唆性%煽动性的行为!针对大多数人

实施!旨在激起多人产生和实行犯罪$ 考虑到这

些犯罪严重的危害性及其犯罪行为的特殊性质!

法律也将其规定为举动犯$ 很显然!本罪不属于

该两类范畴$

)&*将本罪定为举动犯!行为标准过

于苛刻!不利于分化瓦解犯罪!降低司法成本$ 此

外!该说认为举动犯不存在未遂形态也不恰当!因

为举动犯也存在手段不能犯的未遂$

)M*

"四$既遂构成要件说

将着手实行的犯罪行为是否具备具体犯罪构

成全部要件的作为既遂与未遂的标准!这是外国

刑法理论界中较为通行的观点!也是我国刑法理

论的通说$

)H*按照这种观点!帮助人的犯罪行为

具备了刑法 &#K 条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就成立本

罪的既遂$ 其缺陷在于,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具

备了分则的全部要件就是既遂要件!具备分则具

体条款的全部构成要件是评断该罪的成立要件而

不是该罪的即遂要件$ 无可否认!某些犯罪的成

立要件和既遂要件重合!如举动犯%危险犯!但结

果犯与行为犯却另当别论$ 犯罪行为是否具备了

全部构成要件!在不同犯罪中有不同的表现$ 以

本罪为例!刑法第 &#K 条只规定了主体 h行为 h

处罚结果!司法实践中对本条中的&帮助犯罪分

子逃避处罚'是结果%目的%还是行为存在争议!

即便是将其当成行为!也存在举动犯%危险犯%过

程犯的争议$ 用既遂构成要件说来解释本罪的既

遂形态缺乏具体标准!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$

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

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"试行#4对帮助犯

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司法解释为&为使犯罪分子逃

避处罚h实施的具体行为'模式!该司法解释将

&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'变为主观要件!使其失

去了独立存在的客观要件属性!该司法解释虽然

方便了实践操作!客观上却改变了刑法对本条的

立法模式$ 刑法对本条款之所以没有规定主观要

件!是因为本罪的主体是具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

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!他们有条件知道查禁方案%

有能力辨别是否是犯罪行为!对其主观要件无需

再规定$ 司法解释中&目的 h行为'模式立法!忽

略了司法实践中主体认识因素及行为%犯罪对象

的意志及行为对本罪犯罪形态所产生的影响!不

符合犯罪认定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$

二%对本罪犯罪既遂的理解

本罪属于渎职类犯罪!目前我国渎职类犯罪

共有 $M 个具体罪名!从刑法对具体犯罪是在客观

行为之外还规定有某种特定要素以及规定何种特

定要素来看!可以分为三类!一是在罪状中规定某

种结果要素的渎职罪!称为结果犯+二是罪状中规

定&情节严重'要素的渎职犯罪!称为情节犯+三

是罪状中同时规定某种结果要素和&情节严重'

要素的渎职罪+四是在罪状中于客观性之外未规

定任何特定要素的渎职犯罪$

)K*本罪属于第四种

情况!罪状仅仅是对犯罪构成的描述而非犯罪既

遂的表达!因此片面地将犯罪构成中的&行为'理

解为既遂的标准是错误的$ 刑法 &#K 条对本罪表

述为&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'而非&致使犯罪分

子逃避处罚'或者&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'

本身就是以&行为'而非&结果'或者&目的'作为

本罪构成要件$ 本罪中行为方式是&向犯罪分子

通风报信%提供便利!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'!

帮助行为达到什么程度方构成本罪!还需具进一

步讨论$

根据行为犯既遂的理论!行为一经着手并不

一定构成既遂!而是以行为人在着手实行行为过

程中!达到了法律要求的程度时作为既遂标

准)%*

$ 行为犯并非一旦实施犯罪行为就成立既

H"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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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!它也有中止%未遂两种状态$ 在行为犯的范围

内!根据犯罪自然状态中进程时间的不同以及各

行为对社会危害的紧急程度!规定了不同的既遂

时间阶段$ 这样可以把行为分为举动犯%过程犯%

危险犯)G*

$ 举动犯指一着手实施犯罪!刑法就认

为是构成了既遂+过程犯是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

并不立即成立构成犯罪既遂!而是需要一个过程!

当行为的实施达到了一定程度才可以构成既遂+

危险犯不但需要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行为!该行

为实施到一定程度!还需要达到有出现危害结果

的危险时才构成既遂$ 以贩卖毒品为例!需要买

卖毒品成功构成既遂!买与卖系两个行为具有过

程性+而运输毒品一旦开始运输即构成犯罪系举

动犯$ 从本罪的自然属性来看!帮助犯罪分子逃

避处罚需要帮助方与被帮助方配合完成!犯罪过

程分为帮助方获取信息或者双方共谋(((通风报

信"提供便利#(((&犯罪分子'积极配合(((犯

罪分子采取行动这样一个过程$ 在这个过程中有

成立未遂%中止的时间性与可能性!其自然属性系

过程犯$ 从本罪的社会属性来看!本罪的社会危

害性尚未达到举动犯%危险犯那样的程度$ 列入

刑法中的举动犯是为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而将本

属于预备阶段的行为上升为实行行为!本罪的预

备阶段是&帮助方获取信息或者双方共谋'$ 列

入刑法中的危险犯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!虽然本

罪的行为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存在侵害司法机关刑

事诉讼活动的危险!但只是侵害了某一特定的刑

事法律关系!并没有达到侵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程

度!将其纳入危险犯的范畴并不合理$ 从立法上

来看!刑法 &#K 条只对本罪的行为方式和如何处

罚予以表述!没有将本罪的预备行为或者危险状

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$ 本罪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

性都决定了本罪属于行为犯中的过程犯!从本罪

的具体犯罪过程分析!笔者认为应以犯罪分子获

得帮助后着手实施逃匿行为时为既遂点!即当行

为人实施的帮助行为可能妨害国家对犯罪分子实

施追诉活动时即为既遂$

三%本罪既遂状态在司法实践中的

认定

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要有两种情况!

一是帮助尚在追捕中的犯罪嫌疑人逃避处罚!二

是帮助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%被告人%罪犯逃避处

罚$ 在此笔者将结合两个实践中的两个案例具体

分析本罪在不同情况下的犯罪形态$

案例一,!""G 年 G 月 #G 日!犯罪嫌疑人张某

在某派出所上班期间!利用其保管的&数字证书'

在公安内网查询到其好友田某因涉嫌非法拘禁罪

被上网追逃!同案人还有黄某%汪某等人!就把田

某等人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打印一份$ 由于张某没

有联系上田某!便将追逃信息表交给王某"黄某

的姨妈!田某的表妹#!叫其通知田某逃匿!王某

告知张某其听说田某已被抓获!并拜托张某帮忙

打听!张某表示同意$ 随后王某当着张某的面给

黄某打电话告诉其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公安机关

上网追逃!并叫其潜逃!张某随后也接过电话授意

黄某潜逃$ 经查明,公安机关以田某%黄某等人非

法拘禁案于 !""G 年 G 月 % 日被立案侦查$ 同月

#& 日!黄某%田某作为犯罪嫌疑人被网上追逃!田

某于 #K 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!黄某至今未归

案$ 最终田某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和容留他人吸

毒罪于 !"#" 年 $ 月 # 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

个月!判决书未认定田某%黄某犯有非法拘禁罪$

张某通知黄某逃匿!黄某最终被证明无罪!如

何认定张某行为的犯罪形态$

实务中存在争议,一种观点认为黄某既然被

证明无罪!则张某帮助的就不是&犯罪分子'!当

然就不构成本罪!即&司法裁判说'$ 另一种观点

认为刑法 &#K 条的&犯罪分子'应广义理解!对此

又有 &立案侦查说' &刑事受案说' &材料反映

说'

!几种标准!笔者认为对&犯罪分子'应作广义

理解!作为具有查禁职责的司法人员认知程度远

高于一般民众!只要其知道帮助的犯罪嫌疑人可

能有犯罪事实仍予以通风报信%提供便利则可以

K"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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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定其主观知晓是&犯罪分子'!至于该&犯罪分

子'是否最终被司法认定有罪!不能成为阻碍公

安机关%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和追诉的理

由!如果将此处的犯罪分子作只有经过法院判决

为有罪的狭义理解!势必会妨碍对案件的侦查!从

而导致放纵罪犯的后果$ 分析张某帮助行为的过

程来看!张某提供的帮助行为得到黄某积极配合!

司法机关由于不能及时查找到黄某!造成了司法

资源的浪费!导致相应的刑事法律关系的待定状

态!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侦查和追诉活动!系既

遂$ 用主客观相统一原理分析!张某符合主体%主

观%客观要件!尽管最终证明黄某不是犯罪分子!

却不能因为事后没有致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来否

认先前的帮助行为没有给司法机关正常活动带来

困扰$ 因为在该行为过程的即遂点上已经侵犯了

本罪的客体$

张某让王某通知田某逃匿!而通知之前田某

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$ 对此!一种观点认为张某

虽然有通风报信的行为!但通风报信并没有实际

到达田某处!田某在此之前已经被抓获!张某就不

存在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可能性!因此张某

不构成本罪$ 笔者认为张某构成本罪!系未遂$

在刑法理论上!以行为的实行能否构成犯罪既遂

为标准分为,能犯的未遂与不能犯的未遂$ 能犯

的未遂是指犯罪行为实际有可能达到既遂!但由

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达到既遂而停止下

来$ 不能犯的未遂是指犯罪人对有关事实认识错

误!而使犯罪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而停止下来$

我国3刑法4!$ 条第 # 款规定,&已经着手实行犯

罪!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!是

犯罪未遂$'从张某帮助行为的过程来看!张某帮

助行为尚未实际到达黄某处!黄某就已经被抓获

了!张某帮助行为不可能发生致使犯罪分子逃匿

的结果!在本罪的既遂点上没有妨害司法机关正

常追诉活动!按照主客观相统一原则!张某符合本

罪的主体%主观%客观要件!但实施帮助行为时并

不能实际侵犯本罪的客体!属于不能犯的未遂$

几种假设,

#*若张某误认为公安机关网上追逃的黄某系

自己的朋友黄某!遂通知自己的朋友黄某逃匿!该

黄某误以为自己触犯了刑法而逃匿$ 张某把非犯

罪对象当成了犯罪对象!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中的

对象认识错误$ 张某的帮助行为不会对司法机关

追诉活动造成困扰!不构成本罪$

!*若张某让王某通知田某潜逃时!田某已经

死亡的!田某系公安机关追逃的对象$ 系对象不

能犯的未遂$

$*如果张某通知黄某逃匿!黄某没有逃逸反

而自首$ 这种情况下张某是否构成既遂存在争

议$ 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理论!张某的通风报信行

为已经在其主观意志的支配下到达了黄某处!张

某的帮助行为已经完成!客观上黄某没有逃匿反

而自首!并没有达到妨害司法机关追诉的程度!系

未遂$ 张某类似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!被教唆人

未犯教唆之罪行!张某系未遂$

&*如果张某通知王某!让王某通知黄某逃

匿!王某未通知!成立未遂$

M*如果张某通知王某转通知黄某!随即后悔

又骗王某说黄某并没有被追逃!系自己看错了!王

某就没有通知黄某!成立中止+如果张某后悔及时

阻止王某通知!但王某仍然执意通知到黄某!黄某

潜逃!构成既遂$

H*如果张某告知王某!让王某通知黄某逃

匿!被蔡某偷听到!蔡某系黄某的朋友!王某没有

通知黄某逃匿!蔡某私下通知了黄某逃逸$ 这属

于因果关系认识错误!即行为人所追求的结果事

实上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!行为人误认为是自

己行为造成的!行为人应负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$

即张某构成本罪的未遂$

K*张某未经授权私下通知王某!让王某通知

黄某叫他来自首!黄某逃匿!则张某对黄某的逃匿

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$ 由于本罪系故意犯罪!所

以主观过失不成立本罪$

%*张某在与王某交谈中!谈起黄某被追逃!并

没有叫王某通知黄某!王某私下通知了黄某!黄某

逃匿$ 由于张某明知王某与黄某系亲戚关系!交

往密切!张某作为公安人员有保密的义务!对王某

通知黄某系放任!主观上是一种间接故意!构成

本罪既遂$ 如果张某不知道王某与黄某存在亲

属%朋友关系!则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!不成立

%"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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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罪$

案例二,!""% 年 ## 月李某因涉嫌抢劫罪被

羁押在看守所!其亲属买通管教!希望管教能提供

帮助!管教帮助其通风报信!由于李某及证人的翻

供!本案被退查了 ! 次!最后李某因证据不足被

释放$

分析,行为人帮助羁押状态下的犯罪嫌疑人

逃避刑事处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,一种是提供便

利条件!帮助犯罪嫌疑人逃离羁押场所!这种以犯

罪嫌疑人逃出羁押场所时为既遂$ 如果帮助人已

经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!而犯罪嫌疑人临时改变

主意!不愿意逃离羁押场所或者因当时的客观条

件不允许无法逃离羁押场所!帮助行为人系未遂$

另一种是通过帮助犯罪嫌疑人串供或者隐

匿%毁灭%伪造证据!致使犯罪嫌疑人因&证据不

足%疑罪从无'被释放的!帮助行为客观上使犯罪

嫌疑人逃脱了处罚!给司法机关的正常追诉活动

造成了严重困扰!系本罪既遂$ 如果因为帮助犯

罪嫌疑人串供或者隐匿%毁灭%伪造证据!但司法

机关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收集到了关键证据将犯罪

嫌疑人定罪处罚的!帮助人仍然系本罪既遂$ 如

果帮助人通风报信教唆证人或者同案犯作伪证!

但证人或者其他同案犯并没有作伪证的!帮助人

虽然有帮助行为!但该帮助行为并没有给司法机

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带来实质不利影响!系未遂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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